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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規教育課程
認證宣導說明會

指導單位 ：教育部

承辦單位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中心

計畫主持人：李明芬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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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內容

制度精神與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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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度課程認證概況

課程範例

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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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精神與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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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精神

終身學習法第十六條規定：「中央主
管機關為激勵國民參與終身學習意
願，對非正規教育之學習活動，應建
立學習成就認證制度，並作為入學採
認或升遷考核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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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辦法：建構正規與
非正規教育體制之間連結的橋樑，落實終身
學習理念與建構學習社會之理想。

教育部依前揭辦法成立非正規教育課程認可
委員會，研擬非正規教育課程認可機制與相
關配套措施。

初期規劃以三年為試辦階段，視辦理情形加
以檢討後逐步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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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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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中心

主要業務：

執行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相關作業，試辦
非正規課程教育課程認證之相關事宜，以
落實非正規教育學習成就認證制度之推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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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中心工作任務

(一)宣導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辦法及相關措施。

(二)受理、審核及登錄非正規教育認證課程。

(三)訪視及考核非正規教育認證課程之開課單位。

(四)核發課程認證證明書及學分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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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秘書

課程認證

評議小組

審核組 登錄組輔導組

中心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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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須知(1/4)

申請單位：依法設立之社會教育機構、社
區大學、文教性質之人民團體及基金會。

師資：

以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所規範之大學、
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之教師資格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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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須知(2/4)

課程：

1.試辦期間先以人文、藝術、社會科學及自
然科學(無涉及實驗、實習)課程為原則，
醫學類或需要實驗、實習之技藝課程暫不
開放申請。

2.先行開辦大學學士班層級之學分課程認
證，非學分課程暫不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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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須知(3/4)

3.每一申請案以申請一項認證課程(科目)
為限，課程分類主要參考大學院校專門
領域。

4.涉及數位學習之課程，則依教育部數位
學習課程認證相關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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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須知(4/4)

授課時數：每一學分至少授課十八小時。

課程長度：至少延續二週以上。

設施：切合課程性質且符合安全規範之教學
場所與設備。

招生人數：每班招生人數不超過五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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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程序(1/3)
1.申請非正規教育課程認證，應於開設課程六個月前，填具書面

申請書(一式一份並含電子檔)、書面課程計畫(一式六份並含
電子檔)以及相關證明文件，向認證中心提出申請，並將申請
書影本(一式一份)副知主管機關備查。

2.申請書請詳實填寫，多門課程一次送件者，請填寫一張申請
書，但須將有送件之課程名稱全部列出。第一次申請認證者請
檢附立案證書影本。

3.課程計畫內容包括：課程名稱、招生對象、招生人數、師資、
課程大綱、教學場所、經費預算、學分給予、辦理單位等項
目。課程計畫應詳實填寫，在相關附件部分建議檢附以下資
料，作為審查委員審查時之參考依據：
(1)每週課程教材、講義或補充資料。
(2)學生學習記錄或成果報告。
(3)課程介紹影音檔或PPT。
(4)教師著作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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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程序(2/3)

4.認證中心每二個月審查一次課程認證申請案
件，雙月(二、四、六、八、十、十二月)十五
日截止收件(以郵戳為憑)，十六日以後送件者
納入下次審查案件。單月(一、三、五、七、
九、十一月)月底前公告審查結果。

5.課程認證收費，以每一學分為收費單位，每一
學分收費二千元。申請單位應於初審通過後，
繳交申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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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程序(3/3)

截止收件(7)12月15日

公告認證結果11月底

截止收件(6)10月15日

公告認證結果9月底

截止收件(5)8月15日

公告認證結果7月底

截止收件(4)6月15日

公告認證結果5月底

截止收件(3)4月15日

公告認證結果3月底

截止收件(2)2月15日

公告認證結果1月底

2007年

截止收件(1)12月15日

2006年

辦理事項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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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流程(1/2)

1.初審：資格及文件審查

(1)申請資格是否符合規定。

(2)資料填寫是否完整、文件是否齊全，

文件不齊者應於一週內補齊。

2.複審：課程計畫審查

評議小組就申請課程性質，遴聘三位學者專家擔任
審查委員進行課程計畫審查，結果分為通過及未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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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流程(2/2)
3.決審：評議小組決審

已完成審查之課程計畫交由評議委員會決審，
認證結果分為通過與不通過：

兩位以上審查委員審查通過者：通過認證。

兩位以上審查委員審查不通過者：未通過認證。

中心於決審會議後，公告課程認證審查結果，並
寄發認證結果通知書、課程認證證明書及課程審
查意見表。必要時，得延長審查作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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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義申覆

經決審未通過者，得提出申覆。

申請時限及覆審方式：申請單位得於收受認證結
果後，就審查結果意見，於接獲通知二週內填具
申覆表，連同原課程計畫送請原審查委員覆閱，
三位審查委員同意接受申覆理由時，將再重新審
查原課程計畫。審查結果再送評議小組決審。

申覆次數：申覆以一次為限，未獲通過者，如欲
再申請認證，須依課程認證作業程序重新提出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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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審標準

1.申請單位及申請條件符合本要點第六點及第
七點規定。

2.課程計畫內容詳實填寫，並得檢具相關資料
補充說明。

3.教學場所之建築安全、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
設備等，應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相關法
規辦理，並檢附相關合格證明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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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審標準
評分項目及評分比例如下：
課程設計：佔百分之四十。評分指標為：課程目
標、課程主題、教學內容及順序、教學方法及評
量方法

師資質量：佔百分之三十。評分指標為：師資(群)
學經歷及師資(群)專長。

教學資源：佔百分之二十。評分指標為：教學場
地設備、設施、參考書目及其他教學資源。

其他認定標準：佔百分之十。由審查委員自行認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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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發課程證明

課程證明書有效期間三年，已通過認證之課
程，申請單位應遵守以下規定：
1. 課程於認證有效期間內，師資及課程內容等有變更必

要時，應將變更之課程計畫認證中心核准。在維持原
師資及課程品質下，變更幅度以不超過百分之二十為
原則。

2. 申請單位應於每次開課二週前填具開課通知書報認證
中心備查。

3. 申請單位應於招生簡章中註明本課程已通過非正規教
育課程認證，及學員取得學分證明書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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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發學分證明

凡修習通過認證課程之學員，具高級中學同
等學校畢業或同等學力資格，或年滿二十二
歲以上，且修業成績達六十分以上，缺課未
超過總上課時數之六分之一，始核發學分證
明書。

學分證明書有效期間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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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課程認證證明及學分證明遺失或變更補發須
於有效期間填具申請書以通訊方式向本中心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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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目的

瞭解各終身學習機構實際開課之課程內容進
度、授課教師、學生人數及設施

檢視終身學習機構學員出席率與上課互動

增進認證中心與終身學習機構雙向交流機會

訪視結果作為糾正、限期改善或撤銷認證之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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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類型

課程訪視

審查委員認為有訪視必要時，得於通過認證之課
程開課期間前往申請單位進行訪視。

行政訪視

開課期間，認證中心分別寄發課程自評報告表及
教學評鑑表。前者請承辦人員或教師填寫，後者
由學員填寫。於課程結束一個月內寄回認證中心
審閱。若中心認有訪視必要者，得派員前往實地
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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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定訪視機構之機制

本中心固定每季從申請單位中抽取5％訪視，
若有以下情形者，亦得前往訪視：

審查委員認有必要訪視時

認證中心接到民眾糾舉課程計畫與實際上課情形
不符

由評鑑表中獲知多數學員對課程反應不佳

通過認證之課程半年內未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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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流程

訪視結束三週內認證中心人員通知終身學習機構訪視結果

訪視結束二週內審查委員就訪視結果提出訪視報告，必要時得對機構或開設
之課程詳列改進方案與建議

訪視當天終身學習機構依訪視辦法準備並填報相關資料

訪視當天訪視開始，訪視小組前往終身學習機構訪視

訪視前一週備妥訪視資料，準備開課單位訪視表及相關文件

訪視前二週訪視單位來源：
1.認證中心自當季申請單位中抽取5%
2.審查委員提出訪視申請
3.認證中心彙整教學評鑑表，提出訪視單位建議
4.學員糾舉課程計畫與實際上課情形不符
5.已通過認證之課程半年內未開課者，認證中心亦有必要前

往訪視

作業期間訪視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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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度課程認證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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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度課程認證概況(1/3) (95.11~96.11)

統計6次非正
規教育課程認
證結果，通過
認證的共有25
個機構次、
134門課程、
350學分通過
認證。

3636141444
第六次

(96.11.26)

4649161744
第五次

(96.9.28)

3503821341482526小計

104120374377
第四次

(96.7.30)

463411
第三次

(96.5.28)

2828101022
第二次

(96.3.26)

132143546078
第一次

(96.1.22)

通過

學分數

申請

學分
數

通過

課程數

申請

課程數

通過

機構數

申請

機構數
決審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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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度課程認證概況(2/3) (95.11~96.11)

統計6次非正規
教育課程認證
結果，共通過
134門課程。人
文領域53門、
自然領域33
門、藝術領域
31門、社會領
域17門。 1553

第六次

(96.11.26)

1258
第五次

(96.9.28)

17335331小計

48187
第四次

(96.7.30)

0300
第三次

(96.5.28)

2431
第二次

(96.3.26)

9112212
第一次

(96.1.22)

社會領域自然領域人文領域藝術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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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度課程認證概況(3/3) (95.11~96.11)

統計6次非正
規教育課程認
證結果，申請
單位次數以北
部最多、依序
為中部、東
部、南部。

0103
第六次

(96.11.26)

0103
第五次

(96.9.28)

22219小計

1015
第四次

(96.7.30)

0001
第三次

(96.5.28)

1001
第二次

(96.3.26)

0016
第一次

(96.1.22)

東部

(宜花東)

南部

(雲嘉南高屏)

中部

(中彰投)

北部

(桃竹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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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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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課程教材參考

藝術類：南管音樂欣賞與實習（永和社大）

人文類：中級英語聽講（自強基金會）

自然類：自然美學與生態旅遊（員林社大）

社會類：媒體識讀（永和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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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座談時間

請提出您寶貴的建議

請提出您的問題 Q & A

再次感謝您的熱情參與

若未來有任何問題 歡迎隨時電洽認證中心

電話:(02）2366-0844

http://140.122.96.1


